
我国应对极端严重暴力少年犯的策略原则与制度完善

———基于现代少年司法发展的视角

张小虎

　　摘　要：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了少年犯罪刑处置中惩罚报应与矫正目的之间的博弈。 深入考

究犯罪及责任的本质，应当说“以惩罚报应为主导兼顾矫正目的”是罪刑处置的总体原则，这也是我国《刑法》罪刑规定的

实然呈现。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同时鉴于少年身心发展的科学思想，罪刑处置的总体原则在极端严重暴力

少年犯的层面，应具体表现为“以惩罚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的策略。 我国《刑法》对严重暴力少年犯的处罚总体上

体现了这一应有的策略。 然而，有关“司法解释”对少年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的规定，却使在处置极端罪行的场合呈

现出少年犯与成年犯的鸿沟。 在涉及对成年犯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死缓限制减刑的“极端之极端”或“极端”暴力罪

行的场合，对少年犯仅适用无期徒刑，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少年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

刑”，而基于我国《刑法》对无期徒刑减刑的规定，被处无期徒刑或 １５年有期徒刑的少年犯可以经数次减刑只在监狱服刑

１３年或 ７年半。 相比之下，一个犯有同样罪行的成年犯将被处“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缓限制减刑（至少在监狱服刑 ２７
年或 ２２年）”。 虽然基于少年身心的独特性对少年犯的处罚应予从宽，但少年犯与成年犯在罪刑处置上不应出现如此大

的差异。 因此，应当取消“司法解释”对已满 １４周岁不满 １６周岁的少年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的限制，在《刑法》中增

设对犯有“极端之极端”暴力罪行的少年犯的限制减刑。 这样不仅依然能够表现出对少年犯从宽的精神，也可以弥合少

年犯与成年犯在罪行处置上的鸿沟，而且使处置少年犯的罪刑阶梯更为平缓、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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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发生在河北邯郸的 ３ 名少年

残忍杀害同学的恶性案件，再度将严重暴力少年犯

问题推向舆论的高峰①。 该案引起全社会的极度愤

慨，严惩凶手的呼声此起彼伏②。 当代英美等发达

国家也曾经历过严重暴力少年犯肆虐的阵痛，据此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应对少年犯那种家长

式的、个体化的、以改造为前提的策略，而代之以聚

焦少年犯罪行的严重性特征，对严重暴力少年犯采

取与成人刑事犯罪制裁衔接的惩罚性政策。 当前，
我们需要基于少年犯的身心特征、罪行特征以及我

国的社会状况及立法现实，从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发

展的视角，进一步思考我们在应对严重暴力少年犯

的刑事司法上怎样确立更加合理的策略原则及制度

措施，既关注少年犯刑事责任的基本文化假设，又重

视社会公众对安全感的强烈诉求，切实体现刑事司

法保障公正与保护社会的重要功能。

一、现代少年司法制度源流的
思想脉络与制度结构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指出：“人类历史的

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③英美国家少年法

院制度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少年司法理念

与制度， 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我国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张小虎，男，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４６



的少年司法制度提供借鉴。 英美国家的少年法院制

度与成年刑事法院体系相对独立，历经初创、发展及

当代等发展阶段，表现出较为清晰的思想脉络与独

特的制度结构，较为全面、具体地展示了现代少年司

法制度的典型样态、社会的犯罪状况以及人们对犯

罪的认识对处置少年犯的影响。
１．初创时期的国家亲权思想：两分责任及康复治疗

英美国家在少年法院制度建立之前，除 ７ 岁以

下儿童被推定为没有行为能力外，１４ 岁以上的少年

和成年人一样在刑事法院系统被起诉、审判和惩罚，
７ 至 １４ 岁的少年儿童属于可反驳的无行为能力推

定人而受刑事法院的管辖④。 １８９９ 年美国在芝加

哥成立第一个正式少年法院，这一制度以进步主义

为思想根基，认为：并非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不可救

药的异常行为，使犯罪人改过自新比惩罚更为可取；
在对待任性的少年时，国家必须扮演“明智而仁慈

的父亲的角色” （国家亲权）；刑事程序的运用反而

会使那些本应得到帮助的少年蒙受耻辱和毁灭⑤；
犯罪行为是社会及家庭等外部影响所致，而不是犯

罪人的故意选择，少年犯是没有意志自由的，由此减

少了少年犯对犯罪的道义责任，在刑事责任上少年

犯与成年犯是两分的，少年犯罪的责任在社会，重要

的是改造犯罪人而不是惩罚犯罪行为⑥。
因此，少年法院的关键任务不是认定罪行，而是

要基于对少年的行为模式及生活环境的考察，由专

业法官运用不确定程序确认少年能够有效地为国家

所康复控制。 这意味着需要将少年从成人刑事司法

和矫正系统中移除出来，在少年犯单独的系统中为

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治疗、监督和控制，而不是惩

罚⑦；少年法院是一种非正式刑事程序的运行，对少

年的全部诉讼权利缺乏必要的关注⑧，法官及其他

辅助专业人员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被处理

的儿童及少年没有律师的帮助，也没有对证人的质

询，通常诉讼程序没有记录并且是闭门进行的，许多

孩子基于随意的事实调查而被定罪。 虽然宣称治疗

和康复，但孩子们却被剥夺自由，从事艰苦的劳动，
承受缺乏意义的教育和治疗方案⑨。

２．发展时期犯罪严重态势下的强硬与打击策

略：同等责任及惩罚罪行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少年权益倡导者认为，少
年法院系统未能真正地给少年犯提供其所承诺的治

疗，儿童及少年们在少年司法系统中所得到的是不

公平的处置⑩；听证会的非正式性、律师的缺席、正
式证据规则的缺乏、法官权力的过大等少年法院的

非正式司法程序备受诟病。 由此掀起一场对少年

法院的正当程序改革。 其间，美国最高法院对上诉

的高尔特案的裁定具有标志意义。 在该案的审理中

最高法院强调，在少年法院受审的儿童及少年有权

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

像成年刑事被告一样获得保护。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犯罪态势日益

严峻，少年犯、慢性犯罪人、职业罪犯、危险犯罪人

等与日俱增，尤其是残忍的少年杀人等严重暴力犯

罪不断呈现，由此民众心理及社会舆论对犯罪的威

胁产生了严重的忧虑，进而形成对少年严重暴力犯

罪的敌意， 甚至将这些少年犯称为 “超级捕食

者”。 在这种背景下，以矫正改善为目标的处置制

度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以回顾已然的罪行为重点的

惩罚性处置制度受到充分重视。 这在很大程度上

促使对严重少年犯的处置转变为强硬与打击的策

略，早期基于进步主义思想的矫正型少年法院的理

念及做法受到质疑。
基于正当程序与犯罪态势，英美的少年法院制

度有了重大改革，少年法院日益向成人刑事法院转

变，以便尽可能地加重对犯有严重暴力犯罪的少年

犯的惩罚，主要表现在：（１）将少年犯中的轻微违法

者予以非罪化和去机构化，使之从少年法院系统中

移除出去。 （２）通过增加或修改移交法规或弃权

法将少年法院无法实现改造机能的少年犯移交刑事

法院，并降低了少年犯可被移交刑事法院的年龄，简
化将少年犯移交刑事法院的程序。 （３）对严重少

年犯实施提高最低期限的安全监禁的假释原则。 其

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对涉及严重杀人罪行的少年犯

虽废除死刑但处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这一限制

假释的原则在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哈里斯

案判决的肯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２０１２ 年以

来随着少年司法发展性方法的改革，这一限制假释

的原则又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限定。
３．当代少年身心发展科学思想下的改造少年

犯：减轻责任及矫正改善

美国国家科学院少年司法改革评估委员会将美

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四种模

式。 其中，前三个阶段的模式表现为上述的少年法

院制度创立施行期的“康复模式”、少年法院制度备

受质疑的“正当程序改革”以及少年犯罪日益严重背

景下对少年犯“采取强硬措施”，第四个阶段是基于少

年成长的科学知识“对改造少年犯的重新思考”。
与少年法院制度创立时期的“康复”相比，第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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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年犯的“康复及改善”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具体

的理论根据与措施：（１）犯罪态势有所好转：１９９４ 年

以来，少年犯谋杀案的数据持续下降，到 ２００２ 年涉及

少年犯谋杀案的数量下降了 ６５％，降至 １９８４ 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 （２）少年身心的独特性：少年身心发

展的科学研究表明，少年发育不成熟与少年犯罪之间

存在联系，因此应当将少年犯与成年犯区别对待，但
这并不意味着少年犯不承担责任，而是应当减少其责

任。 （３）监禁少年犯的高成本及低效益：少年监禁

的平均成本几乎是成人监禁成本的 ６ 倍，大多数在惩

教机构服刑的少年犯有着较高的再犯率。
上述因素引发了少年司法的发展性方法的改

革，其核心要旨是促使少年的积极社会发展，从而确

保社区安全，具体包括三个目标：（１）问责制，即为

少年犯提供机会让其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
如向受害者和社区作出补偿、参加社区服务等项目。
（２）预防再犯，即通过再犯风险评估使资源更有针

对性，将更密集、更昂贵的干预措施集中在风险更高

的犯罪人身上。 （３）公平，即公平并有尊严地对待

少年犯以利于促进其道德发展及法律社会化，确保

少年犯能够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

二、应对严重暴力少年犯的策略原则

英美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示了在

刑事处置上制裁惩罚（报应刑）与康复矫正（目的

刑）之间的博弈。 报应刑与目的刑的权重取舍是合

理定位刑事处罚政策的基本依据，但最终的政策定

位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犯罪状况的影响，尤其

是犯罪学对于犯罪原因的理论思想在制度建构中起

着引领作用。 深入探究、科学凝练刑事处置中制裁

惩罚与康复矫正的理论思想精髓，揭示责任论思想

在现代社会罪刑处置上应有的具体策略原则，合理

呈现在重罪少年犯罪刑处置上的策略原则，是分析、
反思、建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１．理性人的道义责任论与经验人的社会责任

论：罪行惩罚论与罪犯处遇论

报应刑论以理性人作为犯罪人的预设，认为犯

罪是理性人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由此决定了犯罪

处置的道义责任论与罪行惩罚论两种制度取向：
（１）道义责任论。 这是意志自由论之理性人承担责

任的当然逻辑，其主导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从责任根据来说，行为人具有是非辨别能力和意志

自由能力，能够认识法的道义性，能够支配自己的行

为；行为人对违法行为具有主观决意能力，能够认识

到行为的违法性，在能够选择合法行为的情况下竟

决意实施了犯罪行为，由此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与非难。 其二，从责任评价来说，行为的客观危害

大小是归责的核心。 犯罪在本质上是理性人的自由

选择，而与行为人的内在主观性格无关，犯罪行为及

其结果应当成为刑法价值判断的对象，刑罚的轻

重应当根据犯罪的客观事实而定。 （２）罪行惩罚

论。 这是基于道义责任论的立场处置犯罪的当然结

论，也是基于报应刑主义对罪刑法定及罪刑均衡的

强调。 其主导思想是：善恶有报乃人之常情、世之常

理，对犯罪之恶应以刑罚应之，刑罚的施加就在于报

应；应当确保刑法的明确性、确定性及正确性；必须

做到罪与刑的质和量相称；刑罚应当着眼于已然之

罪，行为人的客观罪行是刑罚的唯一条件及动因；针
对罪行的惩罚是关键，只有与罪行及其危害大小相

当的报应之刑才是正当的刑罚。
与报应刑论不同，目的刑论以经验人作为犯罪人

的预设，主张犯罪是由犯罪人受到其所无法控制的力

量作用所致，是由特定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
就决定了犯罪处置的社会责任论与罪犯处遇论的制

度取向：（１）社会责任论。 这是行为决定论之经验人

承担责任的当然逻辑，其主导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从责任根据来说，犯罪人是具有社会危险性格

的人，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就是一种威胁。 由此，犯
罪人应当对自己的社会危险性格承担责任，接受社会

所采取的防卫措施；社会也有责任以相应的刑事政策

及社会政策来教育改造犯罪人，使之复归社会。 其

二，从责任评价来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是归

责的核心。 犯罪是犯罪人的个性特征的行为，所以对

于犯罪的评价不应求诸犯罪人的客观行为，而应求诸

犯罪人的人格及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刑罚的轻

重应当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定。 （２）
罪犯处遇论。 这是基于社会责任论的立场处置犯罪

的当然结论。 在此考究罪犯得以改正的应有处遇是

关键。 具体地说，罪犯处遇是指专门从教育矫治的特

殊预防需要出发，探讨对于不同罪犯的恰当处置，并
且关联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整个刑事司法过程，
对于矫正教育罪犯所需的处置予以考究。 罪犯处遇

的思想尤其在行刑中得以彰显，具体包括开放式处

遇、社会内处遇、行刑社会化。
２．普通犯罪人罪刑处置的总体策略原则：以惩

罚报应为主导兼顾矫正目的

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罪行惩罚论与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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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遇论互为对峙走向了两个极端。 现代社会的实际

情况非常复杂，犯罪的本质也不能执一而论，犯罪状

况更是千差万别，单纯的道义责任论、罪行惩罚论与

单纯的社会责任论、罪犯处遇论都难免片面而不切

实际。 因而， “围绕着刑罚制度的困惑与日俱

增……对这一制度的任何在道德上能够讲得通的说

明，都必然表现为诸种性质各异甚至部分冲突的原

理的一种折衷”。 我们应当进一步探究的是，在这

个过程中怎样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与制度设置有

机融合起来。
犯罪人具有理性人与经验人的两重性，犯罪行

为既不是完全由意志自由所支配，也不是完全受控

于犯罪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对此康德的人兼有自然

和理智的双重存在的思想提供了重要启示。 “目
前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以规范责任论为基础

的责任主义已经获得共识。”基于规范责任论的立

场，在犯罪的刑法处置上应当坚持以惩罚报应为主

导兼顾矫正目的的总体原则。 具体地说，针对罪行

的惩罚报应是刑罚的基本特征，没有犯罪就没有刑

罚，刑罚因已然的罪行而发动，是对已然罪行的法律

制裁，刑罚的轻重主要着眼于已然罪行的大小而施

以相应的质与量。 与此同时，刑罚也应有其更深层

面的社会意义，应当兼顾犯罪人未来犯罪可能性的

大小，适当融入矫正改善罪犯所需要的适当的量，以
实现矫正罪犯的目的。 以惩罚报应为主导兼顾矫正

目的的总体原则，也是我国《刑法》罪刑规定的实然

呈现。 我国《刑法》分则的罪状与法定刑层层对应，
没有法定情节或经法定程序核准的特殊情况不能突

破；总则对有关刑罚执行的底限也作了一些限制性

规定，例如《刑法》第 ７８ 条对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

原判刑期的限定、第 ８１ 条对假释所需执行的原判刑

期的限定以及对特定罪犯不得假释的规定。
３．重罪少年犯罪刑处置的具体策略原则：以惩

罚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

犯罪及其处置的现实情况纷繁复杂，“以惩罚

报应为主导兼顾矫正目的”并不否认在具体场合有

着特别的呈现。 例如，惩罚报应与矫正目的在不同

阶段就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在刑罚的立法阶段，以报

应为基底适当注重一般预防；在刑罚的裁量阶段，兼
顾报应与预防；在刑罚的执行阶段，基于报应的限度

适当注重特殊预防。 就少年犯罪而论，“以惩罚报

应为主导兼顾矫正目的”原则的具体适用应当考虑

轻罪与重罪的区别。
具体地说，对于轻罪少年犯采取“以惩罚报应

为基底注重矫正目的”的处置原则；对于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重罪少年犯则应采取“以惩罚

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的处置原则。 这是因为

少年犯处在生命历程的特殊阶段，其在身心发展及

成熟的程度上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物学及社会学

因素，从而导致其在责任能力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类

型性表现。 社会化是一个人从生物个体逐步成长为

明事理、守规范、懂法则的社会个体的根本途径，而
基本社会化是个体获得正常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一

步。 基本社会化完成（已满 １８ 周岁）的个体属于法

律上的成年人，因而与成年人负有同等的刑事责任。
对于基本社会化尚未完成（不满 １８ 周岁）的少年

犯，刑法通常根据犯罪行为负面价值表现的不同而

划分出承担不同责任的年龄阶段，同时由于这些少

年犯的基本社会化尚未完成，所以对其应减轻责任。
由此，少年犯的犯罪类型不同，则罪刑处置的策略原

则也应有所不同：（１）相对严重暴力重罪而言，普通

罪行的负面价值表现相对较弱，又因少年犯应有减

轻责任的责任地位，因而对于普通少年犯的罪刑处

置适用“以惩罚报应为基底注重矫正目的”的策略。
（２）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罪行其负面价

值的表现至为彰显，实施此类犯罪的少年犯不仅客

观上罪行重大，而且主观上明知故犯的恶性明显增

强，从而相应的罪责也较大，对此类少年犯应当适用

“以惩罚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的策略。

三、我国应对严重暴力少年犯
刑法制度的检视

　 　 对不同犯罪类型的少年犯在罪刑处置上适用不

同的策略，既是我国《刑法》立法的实然，也是各国

刑法规定的通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适用“以
惩罚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的策略原则应对严

重暴力少年犯时，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有哪些具

体表现，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１．我国处罚少年犯责任年龄的立法检视：暴力

重罪责任年龄的合理下调

在少年犯相对责任的犯罪类型中，是否可以针

对极其严重的罪行对少年犯的责任年龄进行相应调

整（也称为责任年龄的下调），是目前值得关注的立

法动向，我国现行《刑法》在这方面也有表现。
就少年犯责任年龄的立法演进看，将责任年龄

分为有责任（已满 １６ 周岁）、无责任（不满 １４ 周岁）、
减轻责任（１４ 周岁至 １８ 周岁），这在 １９７９ 年《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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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现行《刑法》中的规定基本一致，有关相对责

任的年龄及相应犯罪类型的规定的变化具体表现在

两个方面：（１）犯罪类型：在 １４ 周岁至 １６ 周岁的少

年犯承担责任的具体罪行种类上，１９７９ 年《刑法》第
１４ 条第 ２ 款的规定相对模糊，在具体列举了“杀人、
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的罪行种类后，又赋予了开

放式的规定“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而 １９９７
年《刑法》第 １７ 条第 ２ 款对此的规定则绝对明确，
将这一年龄段的相对责任的罪行仅仅限定在 ８ 种具

体的罪。 （２）责任年龄：２０２０ 年《刑法修正案（十
一）》增设了附条件相对责任的规定，这是近年在少

年犯责任问题上较为明显的立法发展。 依据现行

《刑法》第 １７ 条第 ３ 款的规定，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少年犯在同时符合下列四项条件时具有责

任：其一，在罪质上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其二，
在犯罪后果上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

伤造成严重残疾；其三，情节恶劣；其四，在程序上须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这一附条件相对责任

的规定，实际上也相当于对犯故意杀人等严重暴力

犯罪的少年犯附条件下调了责任年龄。
对于责任年龄的具体立法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

展状况、国民生理心理成熟的程度、少年犯罪的现实

情况等直接相关。 以出罪式的思路及方式，英国也

曾设立附条件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即在 ７ 岁至 １４
岁的年龄阶段适用无责任能力推定，但孩子被证明

的恶习可以使其承担责任成为正当，因而这种制度

也被称为“恶意补足年龄”。 我国现行《刑法》对严

重暴力少年犯附条件下调责任年龄之后，仍有学者

对这一规定的合理性提出不同见解。 笔者认为，确
定相对责任年龄底限应考虑三个关键因素：其一，少
年身心的发展在生理及社会两方面具体成熟的状

况；其二，具体罪行的负面价值在相应社会公众意识

中彰显的程度；其三，立法应以少年身心及犯罪的一

般状况为据，而不能根据特例。 如果这三个因素都

能获得肯定性的结论，即从普遍的状况来看特定年

龄的少年对某种罪行具有辨识及控制能力，则这个

年龄的少年对这一罪行就具有责任，反之这个罪行

及年龄就不应纳入相对责任的立法。 从我国目前的

社会状况来看，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了翻

天覆地的迅猛发展，少年儿童无论是在生理发展上

还是在社会化条件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与 １９７９ 年

《刑法》颁行时相比，孩子们的生理成熟及社会成熟

的年龄明显提前。 同时，进一步重视少年犯罪现实

也是目前民众的热切呼声。 根据我国当今的少年犯

罪状况，在 ２０１９ 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有 ３０ 名代表联

名提出议案，“建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降到 １２ 周

岁”，该提案得到 ８８％网友的支持；２０２０ 年的全

国人代会有代表继续提出“将未成年人的最低刑事

责任年龄从 １４ 周岁降低到 １２ 周岁”。 由此可见，
针对触犯人类应有的最低程度道德的极端罪行，
附条件地适当降低这种罪行少年犯的责任年龄有其

理论及现实根据，现行《刑法》附条件相对责任年龄

的规定总体上是较为合理的。
２．我国处罚少年犯从宽制度的立法检视：多元

从宽而暴力重罪宽和有余

身心发展的欠成熟为少年犯的减轻责任及更具

可塑性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也是基于刑法的人道

性，多数国家刑法对少年犯的处置均有从宽的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设置了若干从

宽处罚的规定，需要检视的是从宽到何种程度。 这

里以我国《刑法》对犯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

罪的少年犯从宽的规定是否合理展开讨论。
根据我国《刑法》第 ２３２ 条前段的规定，故意杀

人罪的首选法定刑是“处死刑”。 我国《刑法》将基

准罪状的法定刑设置为首选死刑的仅此一例。 如果

犯故意杀人罪并且“罪行极其严重”，也就符合了总

则第 ４８ 条第 １ 款所规定的适用死刑的条件。 不过，
在“罪行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罪”中也会有严重性

程度不同的类型性事实特征：（１） “极端之极端”罪
行（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这种罪行往往出于极其卑劣的动机而有预谋地以极

其残忍或令人惊恐的手段杀人，性质极其恶劣，社会

危害极大。 （２）“极端”罪行（应当适用死刑可以死

缓并限制减刑），这种罪行本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但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根据相关指导性案

例通常是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纠纷杀人或因临时

起意、激情杀人或有坦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等情

节。 （３）其他极其严重罪行（应当适用死刑可以死

缓），这种罪行极其严重，但在犯罪情节、证据等方

面具有依法可不立即执行情形的故意杀人罪。
下面对犯有这种罪行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的

成年犯与少年犯的处罚结果做一个比较：（１）“极端

之极端”的故意杀人罪：对犯此罪的成年犯，在量刑

上通常会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而对于犯有相同罪行

的少年犯，根据《刑法》第 ４９ 条第 １ 款的规定，“犯
罪的时候不满 １８ 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包括

不适用死缓）；同时根据 ２００６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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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 １３ 条后段的规定，
似乎“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

判处无期徒刑”。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 ３ 名初中生残暴杀害同班同学恶性

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对该案中的“突出主犯”张某

某适用了无期徒刑，突破了“司法解释”对 １４ 周岁

至 １６ 周岁的少年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的限

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 ７８ 条第 ２ 款第 ２ 项有关减

刑的最低服刑期限的规定：“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

刑期……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 １３ 年”。 这意

味着，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少年犯在监狱内服刑最短时间是 １３ 年。 通过上述

比较可以看到，对犯有同样“极端之极端”故意杀人

罪的成年犯与少年犯，两种处刑结果不仅有生死之

别，而且少年犯可以在狱内服刑少到 １３ 年。 （２）
“极端”的故意杀人罪：对犯此罪的成年犯，因有法

定或酌定从宽情节会适用死缓，但会根据《刑法》第
５０ 条的规定“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根据《刑法》第
７８ 条第 ２ 款第 ３ 项的规定，这个被限制减刑的成年

死缓犯，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

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

于 ２５ 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 ２５ 年有期徒刑

的，不能少于 ２０ 年。”这意味着这个被限制减刑的

成年死缓犯至少要在监狱服刑“２＋２５”年或“２＋２０”
年；而对于犯有同样罪行的少年犯来说，如果对其适

用无期徒刑，则如上文所述，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个

少年犯可以通过数次减刑在监狱内服刑满 １３ 年后

出狱。 不过，对适用死刑的罪行及其处刑也应根据

其严重程度的不同作如下区分：对犯“极端之极

端”故意杀人罪的成年犯处死刑立即执行，对犯同

样罪行的少年犯处无期徒刑；对犯“极端”故意杀人

罪的成年犯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而对犯“极端”故意

杀人罪的少年犯通常也不会适用无期徒刑，而是判

处有期徒刑。 对上述“邯郸少年凶杀案”中的另一

主犯李某处 １２ 年有期徒刑就是适例。 即使这个少

年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 １５ 年，根据我国

《刑法》第 ７８ 条第 ２ 款第 １ 项有关减刑的最低服刑

期的规定，这个少年犯可以经数次减刑而只在监狱

内服刑 ７ 年半即可获释。 通过上述比较也可以看

到，对犯有同样“极端”故意杀人罪的成年犯与少年

犯，两种处刑结果相去甚远：成年犯至少需要在监狱

执行 ２７ 年或 ２２ 年，少年犯则只需在监狱执行 ７ 年

半。 由此可见，对犯“极端”故意杀人罪的少年犯仅

适用有期徒刑是需要推敲的。

３．我国处罚严重暴力少年犯的立法完善：减刑

制度下的无期及限制减刑

正如前文所述，对少年犯的罪刑处置在通常情

况下针对一般罪行适用“以惩罚报应为基底注重矫

正目的”的策略原则，然而对于犯有“罪行极其严重

的故意杀人罪”这样极端罪行的少年犯则应适用

“以惩罚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的策略原则。
这也是我国《刑法》在立法及司法上所遵循的“宽严

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一项重要要求。 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的核心思想就是在罪刑处置上应当“区别对

待与宽严相济”。 这里的“区别对待”意味着，应当

对比与区分不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所实施的

危害社会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予以相应的、各有差

异的刑事处置；这里的“宽严相济”则是指刑事处置

应当根据不同的犯罪情况，做到有宽有严、宽严并

举、相互救济、相成有益。 宽严相济政策既是一种思

想精神，也是一种制度规范，其中包含诸多具体政

策。 区分少年犯的一般罪行与极端罪行，适用不同

的罪刑处置策略原则，正是“区别对待”与“宽严相

济”的政策思想在应对少年犯罪刑处置上的一种具

体表现。 因此，基于对极端重罪少年犯适用“以惩

罚报应为重心兼顾矫正目的”的策略原则，在具体

制度上应当进一步使我国《刑法》上的罪刑阶梯合

理化：一要在成年犯与少年犯之间具体建构相同罪

行下少年犯相对于成年犯从宽的层次阶梯，也就是

说，相对于成年犯而言，对少年犯的处罚普遍从宽以

体现基于少年身心发展科学的少年犯的责任减轻；
二要在少年犯内部基于其所犯罪行的不同，构建少

年犯的普通罪行与极端罪行之间的合理罪刑阶梯，
对极端严重暴力少年犯适用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由此，对犯有极端严重暴力罪行的少年犯的处置，虽
轻于相同罪行的成年犯但不至于畸轻而产生与相同

罪行的成年犯在处置结果上的鸿沟。 具体来说，有
以下两种设想。

一是取消“司法解释”第 １３ 条中“对已满 １４ 周

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的

规定。 这一规定已制定近 ２０ 年，其含义与目前的现

实不尽吻合。 如果对该“司法解释”第 １３ 条的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

期徒刑。 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一般

不判处无期徒刑”做一个整体性的理解，似乎该“司
法解释”是在强调：对罪行极其严重的不满 １８ 周岁

的少年犯可以适用无期徒刑；而“对已满 １４ 周岁不

满 １６ 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即使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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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所犯罪行也极其严重。 简言之，对于少年犯

来说，通常无期徒刑只适用于已满 １６ 周岁不满 １８
周岁犯有罪行极其严重的少年犯。 然而，２０２０ 年

《刑法修正案（十一）》第 １ 条第 ３ 款将犯严重的故

意杀人及故意伤害罪的已满 １２ 周岁不满 １４ 周岁的

少年犯列为附条件的相对责任。 “邯郸少年凶杀

案”的一审判决突破了该“司法解释”对不满 １６ 周

岁的少年犯“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的限定。 这一

典型判例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既是对我

国严重暴力少年犯犯罪现实的观照，也体现了注重

对严重暴力少年犯予以惩治的一种立法及司法倾

向。 取消“司法解释”第 １３ 条后段的规定后，对少

年犯无期徒刑的适用不再有具体年龄的特别的倾向

性限定，也就是说，在对少年犯适用无期徒刑上，虽
不否认年龄仍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但不再将其视为

关键性的因素，对少年犯是否适用无期徒刑应当根

据对该少年犯所犯罪行的整个事实情况予以综合性

评价来决定。 基于罪刑阶梯及罚当其罪的基本要

求，通常对犯有“极端”故意杀人罪的少年犯应当适

用无期徒刑；而对犯有更为严重的“极端之极端”
故意杀人罪的少年犯，如下文所述在适用无期徒刑

的同时应当增设对其的限制减刑。
二是增设对犯有“极端之极端”罪行的少年犯

的限制减刑。 犯有“极端之极端”的故意杀人罪的

成年犯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对犯有同样罪行

的少年犯在取消“司法解释”不判处无期徒刑的限

定后，虽可适用无期徒刑，但其可以经过减刑而只在

监狱内服刑 １３ 年。 然而，这种“极端之极端”的罪

行显然比“极端”的罪行在“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

上更甚，从而相应地在罪行的惩罚上仍有可以予以

适当从重的余地，使这些犯有“极端之极端”罪行的

少年犯在监狱内经历更长的执行期，这既是为了惩

罚也是为了矫正。 具体地说，在《刑法》第 ７８ 条第 ２
款第 ３ 项后增加一项作为第 ４ 项：“对因犯罪行极其

严重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无期

徒刑的未成年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

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被限制减刑的未

成年犯罪分子，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

２０ 年。”这样使那些罪行极其严重的“极端之极端”
暴力少年犯的监禁期延长至 ２０ 年。 这不仅表现出

对这些极端少年犯的极端罪行的应有惩罚报应，而
且为在狱内合理矫正这些人身危险性极大的少年犯

提供了恰当的时间。

结　 语

依据《刑法》的规定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极端”
罪行的少年犯适用无期徒以及在《刑法》中增设对

犯有“极端之极端”罪行的少年犯的限制减刑，这实

际上是在极端罪行的场合对处罚成年犯与少年犯所

呈现的轻重鸿沟的弥合。 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
一个犯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极端之极端”或“极端”
的故意杀人罪的成年犯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死

缓并限制减刑，而一个犯有同样罪行的少年犯可以

只是在狱内执行 １３ 年或 ７ 年半，这不能不说是罪刑

处置上的巨大跨越。 在罪刑处置上少年犯与成年犯

应当有所区别，但差距不应如此悬殊。 中外少年司

法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是以少年身心发展

的科学为根据，承担罪责的少年犯不是不承担责任，
而是应根据罪行轻重的不同适度减轻责任。 作为

刑法基本原则的罪刑均衡原则告诉我们，对少年犯

的罪刑处置同样需要构建合理对称的罪刑阶梯，这
种罪刑阶梯不仅应当体现在少年犯与成年犯在罪刑

处置轻重的逐层对应关系上，而且也应当体现在根

据少年犯本身所犯罪行轻重的不同而构建层次有序

的罪刑阶梯。
对某些少年犯适用无期徒刑以及在《刑法》中

增设对特定少年犯的限制减刑，依然充分表现出对

少年犯从宽的精神。 这是因为对少年犯适用“无期

徒刑”是针对犯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极端”的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少年犯的，而在《刑
法》中增设对少年犯适用“无期徒刑并限制减刑”更
是针对犯有“极端之极端”罪行的少年犯的。 这些

极端的少年犯所犯下的极端的罪行在成年犯的场合

是应当适用“死缓并限制减刑”或“死刑立即执行”
的，而在少年犯这里只是适用“无期徒刑”或“无期

徒刑并限制减刑”，尤其是鉴于刑罚执行中的减刑

制度，这些少年犯在狱内监禁服刑的刑期可以少至

１３ 年或 ２０ 年。 相比之下，在此少年犯享有的不仅

是“死”与“生”质的区别下的根本性的从宽“生”，
而且即使是在“生刑”上其实际上也不一定就是被

终身监禁，而是在具有矫正效果而被减刑时被判处

无期徒刑的犯有“极端”罪行的少年犯可以只在狱

内服刑 １３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限制判刑的犯有

“极端之极端”罪行的少年犯如果积极改造，也可以

只在狱内服刑 ２０ 年。 显然，这又充分体现了“生

刑”中从宽的路径和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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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罪的少年犯适用无期或无期徒刑并限制减刑，也
充分显示出对这些少年犯基于已然之罪的“惩罚报

应的重心”。 少年犯犯下这种极端的暴力犯罪，其
罪行处于犯罪阶梯中的最高阶位，从而具有相应的

最大罪责，理应承担最严厉的制裁和惩罚。 不过，这
只是量刑时对这些少年犯以既有罪行为主导的裁

量，划定了对这些少年犯应有的惩罚报应的基本边

界。 而在行刑过程中，这些少年犯仍有机会通过减

刑获得最低限度的服刑期限，这又典型性地展现了

对这些少年犯“兼顾矫正目的”的思想。 减刑是根

据少年犯在刑罚执行中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

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刑罚制度。 这里的“确
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是行刑而致少年犯人

身危险性减小的评价标志，是对少年犯未然之罪的

判断。 而这种以矫正目的为核心的行刑期间的减刑

调整，不仅以主要体现惩罚报应的原判刑期为基础，
同时也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

少年司法至为重要且极为复杂，对少年司法制

度尤其是严重暴力少年犯司法制度的体系性的考

察，不仅可以在重罪与轻罪的比较视野下展开对少

年司法中重要问题的深入分析，而且可以在少年司

法与成年人司法的比较性系统检视中为探讨少年司

法的核心议题提供理论框架。 构建合理的少年司法

制度对于推进整个规范刑法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极

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近年，严重暴力少年犯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２０２０ 年在全社

会的热切关注下现行《刑法》附条件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 ②２０２４ 年

４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对 ３ 名少年犯罪嫌疑人予以追诉，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详见本

文第三部分的阐释。 ③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上），杨东莼等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年版，序言第 １ 页。 ④参见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ｌｋ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ｕｒｔ， ＵＣＬ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４， ＰＰ．
５０９－５１０．⑤参见 Ｅｖａｎ Ａ． Ｄａｖｉｓ ｅｄ， Ｗａ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ｏｌｕｍ⁃
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６， １９６８， ｐ．１１４９．⑥参见 Ｅｌｌｅｎ Ｒｙ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ｌａｉｄ ｐｌａ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ｕｒ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Ｈｉｌｌ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１９７８，
ｐ２２．⑦Ｂａｒｒｙ Ｃ． Ｆｅｌ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Ｙｏｕｔｈ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Ｖｏｌ． ２４，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９２－１９５．⑧Ｂａｒｒｙ
Ｃ． Ｆｅｌｄ，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Ｖｏｌ． １７， １９９３， ｐｐ．２０３－２０４．⑨Ｗａｎｄａ Ｍｏｈ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Ｇｅｌｌｅｓ ＆ Ｉｒａ Ｍ．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Ｓｈａｃｋ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Ｎｏ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ｈｅ Ａｎ⁃
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５６４，
１９９９， ｐｐ．３８－３９．⑩Ｓｈｅｌｄｏｎ Ｇｌｕｅｃｋ， Ｓｏｍｅ Ｕｎ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ｃｙ，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４， １９６４， ｐｐ．
６２９－６３１．Ｈ． Ｔ． Ｏ’Ｎｅａｌ Ｊ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Ｍｅｒｃｅｒ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１，

１９５１， ｐｐ．４６－５９； Ｍｏｎｒａｄ Ｇ． Ｐａｕｌｓｅｎ，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４１，１９５７， ｐｐ．５４７－５７６．Ｎｏｒｍａｎ Ｄｏｒｓｅｎ ＆
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Ｒｅｚｎｅｃｋ： Ｉｎ Ｒｅ Ｇ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Ｌａｗ，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 ４， １９６７， ｐｐ．１－３．慢性犯罪人是一种典型及独特

的犯罪人的类型性形态，这一概念凸显于生命历程视野下犯罪生涯

的研究，是指那些在 １８ 岁之前实施过 ５ 次或 ５ 次以上犯罪的犯罪

人。 慢性犯罪人是一个聚焦于犯罪人犯罪启动的低龄以及其后犯罪

持续发展的纵向过程的独特概念。 “超级捕食者”一词用来形容

道德空虚、是非不分、没有羞耻心、极度冲动、冷酷无情、不计后果、不
怕监禁及问责、实施杀人、抢劫、强奸等犯罪、制造严重社会混乱的年

轻人。 Ｂａｒｒｙ Ｃ． Ｆｅｌｄ，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５６４， １９９９， ｐ．１１－１９．Ｄａｖｉｄ Ｊ．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ｆ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ｏ． ３， １９９６， ｐ．８６．Ｂａｒｒｙ Ｃ． Ｆｅｌｄ， Ｔｈｅ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ｕｒｔ Ｍｅｅ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ｅｎｓ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Ｊｕ⁃
ｖｅｎｉｌｅ Ｗａｉｖｅｒ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 ３，
１９８７，ｐ．５０４．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ｉｎｇ， Ｎｉｎｔｈ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Ｕｐｈｏｌｄｓ Ｌｉｆ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ｉｆｔｅｅｎ－Ｙｅａｒ－Ｏｌｄ Ｍｕｒｄｅｒｅ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５，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１８５－１１９０．Ｐａｒａｇ Ｄｈａｒｍａｖａｒａｐｕ，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ｄｅｅｍｉｎｇ
Ｇｒａｈａｍ ｖ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ａｎｄ Ｍｉｌｌｅｒ ｖ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Ｎｏ．５， ｐ．１４４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 Ｂｏｎｎｉ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ｅｔ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３３－４５，ｐｐ．４－７．Ｈｏｗａｒｄ Ｎ． Ｓｎｙｄｅｒ ＆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Ｓｉｃｋｍｕｎｄ，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ｉｍｓ： ２００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６， ｐｐ．６５－６７．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
Ｓｃｏｔｔ ＆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０－２５．Ｌａｕｒａ Ｓ．
Ａｂｒａｍｓ，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ｔ ａ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７３４－７３５．木

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

版，第 ２２１ 页。 与此相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是社会责任论的

归责核心。 蔡墩铭：《刑法总论》，三民书局，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６７
页。 Ｔｉｍ Ｎｅｗｂｕｒｎ，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ｐ．３５．甘雨沛、
何鹏：《外国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１３７ 页。 高

仰止：《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五南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４０ 页。 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版，
第 １ 页。 康德认为，人既受自然原因支配从而服从自然法则（他
律），同时人又不依赖于自然而系非经验性的理性存在。 康德：《康
德著作全集》（第 ６ 卷），李秋零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４６０ 页。 为此康德指出：“人有自由；以及相反地：没有任何自

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必然性。”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
秋零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４４ 页。 陈兴良：《从刑

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清华法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本文所称“现行《刑法》”是指 １９９７ 年《刑法》经若干次

修正后目前颁行适用的《刑法》。 因分则罪名的变化，２０２０ 年《刑
法修正案（十一）》将原先的“投毒罪”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１９９８ 年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废除了无责任能力推定制度，保留

１０ 岁为最低责任年龄的规定。 《３０ 名代表联名提议案：建议未成

年人刑责年龄降到 １２ 周岁》，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０１０２２８３６
＿３１３７４５。 胡明山：《建议未成年人刑责年龄降到 １２ 岁》，载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９６９６４２２９＿１６１７９５。 余毅菁：《全国人大代

表谭平川建议：最低刑责年龄从 １４ 周岁降到 １２ 周岁》，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 ／ ａ ／ ３９６９６４２２９＿１６１７９５。 被誉为犯罪学三圣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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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罗法洛将极端、典型的罪犯称为谋杀犯，认为“他们缺乏道德意识

和甚至最低程度的怜悯感”。 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２９ 页。 根据审判经验，具体

情形包括：犯罪后自首、立功或者有其他法定从轻情节的；在共同犯

罪中罪行不是最严重的，或者其他在同一或同类犯罪中罪行不是最

严重的；由于被害人的过错导致犯罪分子激愤犯罪的；犯罪分子存在

令人怜悯情形的；具有其他应当留有余地情况的；等等。 法院认

定，因与被害人存在矛盾并为图财，１３ 周岁的张某某、李某经多次预

谋后将被害人骗至预计地点用铁锹残忍杀害并埋尸，“手段特别残

忍，情节特别恶劣”。 张某某系该共同犯罪中的“突出的主犯”，李某

“亦系主犯”，另一被告人 １３ 周岁的马某某“参与了这一共同犯罪”。
判决结果是：对张某某处无期徒刑，对李某处 １２ 年有期徒刑，对马某

某不予刑事处罚而予专门矫治教育。 详见《河北邯郸初中生被害案

一审宣判》，《人民日报》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我国《刑法》第 ８１ 条

规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 １３ 年以上”，如果符

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 不过，“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也就是说，被判处无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如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狱内执行不

满 １３ 年也可以假释。 如上文所述，即使是应当适用死刑的犯罪也

可以区分为“极端之极端”罪行、“极端”罪行、其他极其严重罪行等

不同情形。 正如下文所述，对犯“极端之极端”故意杀人罪的少年

犯应当适用无期徒刑并增设限制减刑，对犯“极端”故意杀人罪的少

年犯应当适用无期徒刑。 犹如在决定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成年犯是

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死缓并限制减刑时，须对全案的法定情节及

酌定情节予以综合分析一样。 例如，２０１２ 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

责人在就死缓限制减刑指导性案例答记者问时指出，正确适用死缓

限制减刑应当注意：“在全面考察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

度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起因、动机、目的、手段等

情节，犯罪危害后果，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

……依法作出罚当其罪、效果良好的裁判。”参见张先明：《宽严相济

罚当其罪　 依法准确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１２ ／ ０９ ／ ｉｄ ／ ６０３９０７．ｓｈｔｍｌ。 从而犯有“罪行

极其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的极端罪行的少年犯，虽可通过数次减刑

重返社会，但必须至少在监狱内服刑 １３ 年。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 Ｓｃｏｔｔ， Ｌｅｓｓ Ｇｕｉｌｔｙ ｂｙ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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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２００３， ｐ．１０１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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